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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0年 6月 16日（星期二）
股权登记日：2020年 6月 9日（星期二）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会议方式：现场会议、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其中网络投票仅适用于 A股股东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19年度股东大会、2020年度第一次 A股类别股东大会及 2020年度第一次 H股类别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 投票方式：2019年度股东大会和 2020年度第一次 A股类别股东大会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

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2020 年度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大会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方
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0年 6月 16日 14点 00分
召开地点：杭州市下城区环城西路 2号蝶来望湖宾馆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 2020年 6月 16日
至 2020年 6月 16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
当日的 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涉及融资融券业务的投票，根据《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管理办法》的规定，融资融券投资者参与

融资融券业务所涉本公司股票，由证券公司受托持有，并以证券公司为名义持有人登记于本公司的股
东名册。 融资融券投资者如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应向本公司提供本通知所列参会文件，并向
受托证券公司征询其表达对本次股东大会及类别股东大会议案投票意见的具体方式。 参加网络投票
的，相关人员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及融资融券、转融通的相
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不涉及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
型

A股股东和
H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度工作报告》 √
2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度工作报告》 √
3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度报告及摘要（国内准则及国际准则）》 √
4 《浙商银行 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5 《浙商银行 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6 《浙商银行 2020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
7 《关于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8 《关于选举王建先生为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

9 《关于选举任志祥先生为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的议
案》 √

10 《关于选举汪炜先生为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
案》 √

11 《浙商银行 2019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及鉴证报告》 √
12 《关于浙商银行 2019年度关联交易管理制度执行及关联交易情况的报告》 √
13 《关于浙商银行 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
14 《关于修订〈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
15 《关于修订〈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16 《关于修订〈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17 《关于修订〈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注：本次会议还将听取以下报告
（1）《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2）《浙商银行监事会对董事会及其成员 2019年度履职情况评价报告》；

（3）《浙商银行监事会及其成员 2019年度履职情况评价报告》；
（4）《浙商银行监事会对高级管理层及其成员 2019年度履职情况评价报告》。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详见将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香港联合交易所网站及本公司网站的 2019 年度股

东大会、2020年度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大会及 2020 年度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大会文件，其中：第 3、
5、7、8、9、10、11、13、14、15、16、17项议案相关公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本公司网站日期为 2020
年 3月 30日及 2020年 4月 25日的相关披露文件。

2、 特别决议议案：第 14项议案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第 5、7、8、9、10、12、13项议案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第 13项议案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浙江省金融控股有限公司、浙江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浙江能源国

际有限公司、浙能资本控股有限公司、浙江省海港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浙江海港（香港）有限公司、
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浙江恒逸高新材料有限公司、浙江恒逸石化有限公司、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
司、广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省东阳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民生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中国轻纺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市柯桥区开发经营集团有限公司、浙江永
利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浙江日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二）2020年度第一次 A股类别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修订〈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

1、特别决议案：第 1项议案。@（三）2020年度第一次 H股类别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H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修订〈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

1、特别决议案：第 1项议案。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 A股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

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
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
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本公司 A股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
东账户，可以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
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
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五)根据《中国银监会关于加强商业银行股权质押管理的通知》（银监发〔2013〕43号）、本公司章程

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规定， 股东质押本公司有表决权股权数量达到或超过其持有本公司有表决权
股权数量的百分之五十时，其在股东大会上的表决权应当受到限制，其已质押部分股权不能在股东大
会上行使表决权且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的股份总数； 其推荐或提名的董事在董事会上
不能行使表决权，不计入出席董事会的人数。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公司 A股股东有权出席本公司 2019年度股东大会和 2020年度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大会（具体情
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1916 浙商银行 2020/6/9

由于网络投票系统的限制，公司将只能对本次股东大会设置一个网络投票窗口，特此提醒 A 股股
东注意：所有参加网络投票的 A股股东在 2019 年度股东大会上投票，将视同其在 2020 年度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大会上就相同议案作出相同的投票。 即所有参加网络投票的 A股股东对本公司 2019年度
股东大会议案的表决（包括赞成、反对、弃权、因未投票或投票不符合规定而被按照弃权处理）将同时
视为其对本公司 2020年度第一次 A�股类别股东大会议案进行了同样的表决（即相对应的赞成、反
对、弃权、按弃权处理）。

H 股股东参会事项， 参见本公司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网站发布的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及
2020年度第一次 H股类别股东大会通告及通函。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A股股东出席会议登记方法
(一)出席回复时间及方式
拟亲自或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A股股东，应于 2020 年 5 月 27 日（星期三）或该日之前，将回复

（格式见附件 1）以邮寄或传真方式送达本公司，以供本公司评估是否需要再次发出股东大会通知。
(二)A股股东出席登记事项
1、A股股东出席登记时间
A股股东的出席登记时间为 2020年 6月 12日（星期五）至 2020年 6月 15日（星期一）。
2、A股股东出席登记方式及登记材料要求
有权出席 2019年度股东大会和 2020年度第一次 A股类别股东大会的 A 股法人股东可由法定代

表人出席及参加投票， 亦可由一位或多位代理人出席及参加投票； 有权出席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和
2020年度第一次 A股类别股东大会的 A股自然人股东可以亲自出席及参加投票，亦可书面委托一位
或多位代理人出席及参加投票。 接受委托之代理人不必为本公司股东。

（1）A股法人股东现场出席登记方式
A股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现场出席的，应出示法定代表人本人身份证、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

人资格的有效证明、股票账户卡（或其他证券账户开户证明文件）；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
的，应出示代理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格式见附件
2、附件 3）、法人股东的股票账户卡（或其他证券账户开户证明文件）。

（2）A股自然人股东现场出席登记方式
A股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

股票账户卡（或其他证券账户开户证明文件）；委托代理他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
股东授权委托书（格式见附件 2、附件 3）、委托人的股票账户卡（或其他证券账户开户证明文件）。

（3）登记材料要求
上述登记材料均需提供复印件一份，法人股东登记材料复印件须加盖公司公章。倘 A股股东为法

人，授权委托书须加盖 A股法人股东公章并由其法定代表人签署。 倘 A股股东为自然人股东，则授权
委托书须由 A股自然人股东亲自签署。 倘授权委托书由 A股法人股东之法定代表人或 A股自然人股
东之外的其他代理人签署， 则授权该其他代理人签署授权委托书之授权书或其他授权文件必须由 A
股法人股东之法定代表人或 A股自然人股东签署并且必须经过公证。

六、其他事项
（一）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庆春路 288号
邮政编码：310006
联系人：浙商银行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71-88268966
联系传真：0571-87659826
电子邮箱：IR@czbank.com
（二）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往返交通、食宿及其他有关费用自理。
（三）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资料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发布。
特此公告。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4月 29日
附件 1：A股股东出席 2019年度股东大会及 2020年度第一次 A股类别股东大会的回复
附件 2：2019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A股股东）
附件 3：2020年度第一次 A股类别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 1：

A股股东出席 2019年度股东大会
及 2020年度第一次 A股类别股东大会的回复

本人 /吾等（或单位）（注 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及邮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身份证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持有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或“浙商银行”）股份：
A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股（注 2）
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传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人 /吾等愿意出席（或委托 ______________ 身份证号码：_________________ 代表出席）2020

年 6月 16日（星期二）下午 14点 00分开始在杭州市下城区环城西路 2号蝶来望湖宾馆举行的浙商银
行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及 2020 年度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大会（以下合称“本次会议”），特以此书面回
复告知。

签署：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
附注:
1.请按本公司股东名册所示用正楷填上您的全名（中文或英文名）及地址（须与股东名册上所载的

相同）。
2.请填上以您名义登记之股份数目。
3.股东可将此回复复印填写后以邮寄或传真方式递交予本公司。
4.有权出席本次会议的本公司股东所需提供的登记文件详见本次会议的通知。
5.凡有权出席及拟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请将填妥及签署的回复于 2020 年 5 月 27 日或之前送达

本公司（联系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庆春路 288 号； 登记及咨询电话：0571-88268966； 传真：
0571-87659826）。 未能签署及交回本回复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凭本公司董事会发出的本次会议通知
中所要求的全部登记文件仍可出席本次会议。

6.法人股东须加盖单位印章。
附件 2：

2019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A股股东）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 2020 年 6 月 16 日召开的贵公司 2019 年度股

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 A股普通股股数：____________________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____________________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赞成 反对 弃权
1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度工作报告》
2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度工作报告》

3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度报告及摘要（国内准则及国际
准则）》

4 《浙商银行 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5 《浙商银行 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6 《浙商银行 2020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7 《关于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8 《关于选举王建先生为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执
行董事的议案》

9 《关于选举任志祥先生为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
执行董事的议案》

10 《关于选举汪炜先生为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
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11 《浙商银行 2019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及鉴
证报告》

12 《关于浙商银行 2019年度关联交易管理制度执行及关联交易情况
的报告》

13 《关于浙商银行 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14 《关于修订〈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15 《关于修订〈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16 《关于修订〈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17 《关于修订〈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联系电话： 受托人联系电话：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赞成”、“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

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附件 3：

2020年度第一次 A股类别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 2020 年 6 月 16 日召开的贵公司 2020 年度第

一次 A股类别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 A股普通股股数：__________________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__________________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赞成 反对 弃权
1 《关于修订〈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联系电话： 受托人联系电话：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赞成”、“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

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0年 6月 16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
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或“北辰实业”)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
与会股东和股东代表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有关议案。 本

次会议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公司的 A股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公司的 A 股股
东既可参与现场投票，也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参加网络投票。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0年 6月 16日 上午 09点 00分
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北辰东路 8号汇欣大厦 A座 12层第一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 2020年 6月 16日
至 2020年 6月 16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
当日的 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H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审议批准北辰实业二零一九年年度分别按中国会计准则
及香港普遍采纳的会计准则编制的财务报告 √ √

2 审议批准北辰实业二零一九年年度分别按境内及香港年
报披露的有关规定编制的董事会报告 √ √

3 审议批准北辰实业《2019年度监事会报告》 √ √

4 审议批准北辰实业《2019年度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
增方案》 √ √

5 审议批准北辰实业《章程修正案》 √ √
6 审议批准北辰实业《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修正案》 √ √
7 审议批准北辰实业《董事薪酬的议案》 √ √
8 审议批准北辰实业《监事薪酬的议案》 √ √

9 审议批准北辰实业《关于调整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薪
酬的议案》 √ √

10 审议批准北辰实业《2020年度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
11 审议批准北辰实业《续保董监事及高管责任险的议案》 √ √

12 审议批准北辰实业《关于对公司担保事项进行授权的议
案》 √ √

13 审议批准北辰实业《关于发行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 √

14 审议批准北辰实业《关于发行债务融资工具一般性授权
的议案》 √ √

15 审议批准北辰实业《关于公司注册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30
亿元中期票据的议案》 √ √

16 审议批准北辰实业《关于公司注册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35
亿元长期含权中期票据的议案》 √ √

17 审议批准北辰实业《关于选举张圣怀先生为本公司第八
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 √

累积投票议案

18.00 审议批准北辰实业《关于选举由股东代表出任的监事的
议案》 应选监事（3）人

18.01 选举李雪梅女士为本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由股东代表出任
的监事 √ √

18.02 选举胡浩先生为本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由股东代表出任的
监事 √ √

18.03 选举莫非先生为本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由股东代表出任的
监事 √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本公司 2020年 4月 21日召开的北辰实业第八届董事会第六十五次会议、北辰实业

第八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上述议案详细情况已于 2020年 4月 22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

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以及 2020年 4月 21日登载在香港联合交易所网站。
2、特别决议议案：5、6、12、13、14、15、16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4、7、9、10、12、13、14、17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

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
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
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账户，可
以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
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人数的，其对
该项议案所投的选举票视为无效投票。

(四)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
准。

(五)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六)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投票方式，详见附件 3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

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
必是公司股东。（H股股东另行通知）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1588 北辰实业 2020/6/5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方式：
符合出席条件的个人股东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明和持股凭证；委托代理他人出席会议

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详见本公告附件 2)和持股凭证。
符合出席条件的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或者董事会、 其它决策

机构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明、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
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和持股凭证；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明、
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委托书和持股凭证； 法人股东的董事会或者其它权力机
构委托法定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明、经公证证实的决议或授权书副本和持股
凭证。

(二)出席回复：
欲出席会议的股东应当于 2020 年 5 月 27 日(星期三)或以前将出席会议的回条(详见本公告附件

1)送达本公司。 此回条可亲自交回本公司，亦可以邮递、电报或传真方式交回。
(三)登记时间：
2020年 6月 12日、15日(09:30－11:30，13:30－17:00)。
(四)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辰东路 8号汇欣大厦 A座 12层
联系电话：010-64991277
联系人：王洋 侯欣月
传真：010-64991352
邮政编码：100101
六、其他事项
(一)本次股东大会食宿、交通费自理。
(二)鉴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持续风险，本公司将密切关注疫情态势，并将根据北京市防疫管控

的相关要求采取适当的防疫措施。 本公司特别提醒有意出席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股东及参会人
员，为健康和安全着想，应继续留意有关疫情的最新情况，做好个人防护工作，并遵守疫情防控规定
（包括北京市防疫管控的相关要求）。

特此公告。
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29 日

附件 1：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回条
附件 2：授权委托书
附件 3：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投票方式说明
报备文件
北辰实业第八届董事会第六十五次会议决议
北辰实业第八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附件 1

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回条

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本人(或公司)(附注 1)
地址为 (登记在股东

名册上) 为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北辰实业”) 股本中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 (附注 2)��������������
股 A 股的注册持有人，兹确认，本人(或公司)拟亲自(或由委托代理人代为)出席北辰实业于 2020 年 6
月 16日(星期二)上午 9:00 在北京市朝阳区北辰东路 8 号汇欣大厦 A 座 12 层第一会议室召开的北辰
实业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

签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年 月 日
附注：
1.请用正楷书写登记在股东名册上的全名及地址。
2.请将以阁下名义登记之股份数目填上。
3. 此回条在填妥及签署后请尽快送达本公司 (中国北京市朝阳区北辰东路 8号汇欣大厦 A 座 12

层)。此回条可亲自交回本公司，亦可以邮递、电报或传真方式交回，传真号码为 010-64991352。未能签
署及送达本回条的合资格股东，仍可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附件 2
授权委托书

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大会主席 /本公司任何董事(附注 1）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 2020 年

6 月 16 日召开的贵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通知所列载的决议案，并
代表本单位（或本人）依照下列决议案投票。 如委托人未对投票做明确指示，则视为受托人有权按照自
己的意思进行表决。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附注 2）：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附注
3）

反对(附注
3）

弃权(附注
3）

1 审议批准北辰实业二零一九年年度分别按中国会计准则
及香港普遍采纳的会计准则编制的财务报告

2 审议批准北辰实业二零一九年年度分别按境内及香港年
报披露的有关规定编制的董事会报告

3 审议批准北辰实业《2019年度监事会报告》

4 审议批准北辰实业《2019年度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
增方案》

5 审议批准北辰实业《章程修正案》
6 审议批准北辰实业《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修正案》
7 审议批准北辰实业《董事薪酬的议案》
8 审议批准北辰实业《监事薪酬的议案》

9 审议批准北辰实业《关于调整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薪
酬的议案》

10 审议批准北辰实业《2020年度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11 审议批准北辰实业《续保董监事及高管责任险的议案》

12 审议批准北辰实业《关于对公司担保事项进行授权的议
案》

13 审议批准北辰实业《关于发行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14 审议批准北辰实业《关于发行债务融资工具一般性授权
的议案》

15 审议批准北辰实业《关于公司注册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30
亿元中期票据的议案》

16 审议批准北辰实业《关于公司注册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35
亿元长期含权中期票据的议案》

17 审议批准北辰实业《关于选举张圣怀先生为本公司第八
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序号 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投票数
18.00 审议批准北辰实业《关于选举由股东代表出任的监事的议案》
18.01 选举李雪梅女士为本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由股东代表出任的监事
18.02 选举胡浩先生为本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由股东代表出任的监事
18.03 选举莫非先生为本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由股东代表出任的监事

托人签名（盖章）(附注 5)： 受托人签名(附注 6）：
委托人身份证号(附注 5)： 受托人身份证号(附注 6）：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附注：
1.请填上受托人的姓名。如未填上姓名，则大会主席将出任阁下的代理人。阁下可委托一位或多位

代理人代表出席会议及代为投票，受托人不必为北辰实业股东，但必须亲自代表阁下出席股东大会。
2.请填上受托人所代表以阁下名义登记的股份数目。 如未有填上数目，则本授权委托书将被视为

受托人代表北辰实业的股份中所有以阁下名义登记的股份。
3.阁下如欲投票赞成任何非累积投票决议案，请在「赞成」栏内适当地方加上「√」号；如欲投票反

对任何非累积投票决议案，则请在「反对」栏内适当地方加上「√」号；如欲投票弃权任何非累积投票决
议案，则请在「弃权」栏内适当地方加上「√」号。 如无任何指示，受委托代理人可自行酌情投票。

4.第 18项“北辰实业关于选举由股东代表出任的监事的议案”采取累积投票方式，具体投票说明
可参照本公告附件 3。

5.请用正楷填上阁下的姓名和身份证号码。如阁下为一法人，则此表格必须加盖法人印章，或经由
法人董事或正式书面委托的代理人签署。

6.请用正楷填上受托人的姓名和身份证号码。
7.A股股东应将本授权委托书连同签署人经公证的授权书或其他授权文件，于股东大会现场会议

召开前 24小时送达本公司（中国北京市朝阳区北辰东路 8 号汇欣大厦 A 座 12 层）。 H 股股东有关文
件的送达请参见本公司发布的 H股股东大会通知。

附件 3
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
和监事的投票方式说明

一、股东大会董事候选人选举、独立董事候选人选举、监事会候选人选举作为议案组分别进行编
号。 投资者应针对各议案组下每位候选人进行投票。

二、申报股数代表选举票数。 对于每个议案组，股东每持有一股即拥有与该议案组下应选董事或
监事人数相等的投票总数。 如某股东持有上市公司 100股股票，该次股东大会应选董事 10名，董事候
选人有 12名，则该股东对于董事会选举议案组，拥有 1000股的选举票数。

三、股东应以每个议案组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 股东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投票，既可以把选
举票数集中投给某一候选人，也可以按照任意组合投给不同的候选人。 投票结束后，对每一项议案分
别累积计算得票数。

四、示例：
某上市公司召开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制对进行董事会、监事会改选，应选董事 5 名，董事候选

人有 6名；应选独立董事 2名，独立董事候选人有 3名；应选监事 2名，监事候选人有 3名。需投票表决
的事项如下：
累积投票议案
4.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投票数
4.01 例：陈××
4.02 例：赵××
4.03 例：蒋××
…… ……
4.06 例：宋××
5.00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投票数
5.01 例：张××
5.02 例：王××
5.03 例：杨××
6.00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投票数
6.01 例：李××
6.02 例：陈××
6.03 例：黄××

某投资者在股权登记日收盘时持有该公司 100股股票，采用累积投票制，他（她）在议案 4.00“关于
选举董事的议案”就有 500票的表决权，在议案 5.00“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有 200票的表决权，在
议案 6.00“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有 200票的表决权。

该投资者可以以 500票为限，对议案 4.00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他（她）既可以把 500票集中投给某
一位候选人，也可以按照任意组合分散投给任意候选人。

如表所示：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票数

方式一 方式二 方式三 方式…
4.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 - - -
4.01 例：陈×× 500 100 100
4.02 例：赵×× 0 100 50
4.03 例：蒋×× 0 100 200
…… …… … … …
4.06 例：宋×× 0 100 50

一、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原因的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董安生 独立董事 个人身体原因 无
1.3� 公司负责人贺江川、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崔薇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高小

杰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 93,624,822,280 93,811,678,995 -0.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7,565,159,961 17,368,057,820 1.13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60,927,139 -3,061,148,225 78.41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2,484,153,878 5,042,944,146 -50.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7,102,141 819,720,918 -75.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91,722,289 814,516,131 -76.4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92 5.10 减少 4.1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5 0.24 -79.17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5 0.24 -79.17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91,252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
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984,716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081,809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1,519
所得税影响额 -1,789,444

合计 5,379,852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

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159,19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比例(%)持有有限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数量 售条件股
份数量 股份状态 数量

北京北辰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161,000,031 34.482 0 无 0 国有法人
HKSCC�NOMINEES�LIMITED 687,750,199 20.426 0 无 0 境外法人
王府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25,300,000 3.721 0 无 0 国有法人

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聚
富产品 98,357,500 2.921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中航鑫港担保有限公司 73,573,353 2.185 0 无 0 国有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42,000,046 1.247 0 无 0 境外法人
钟燕 23,500,000 0.698 0 无 0 未知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分红产
品 2 20,277,940 0.602 0 无 0 未知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投
连－多策略优选 10,424,475 0.310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二零四组合 7,651,840 0.227 0 无 0 其他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
流通 股份种类及数量

股的数量 种类 数量
北京北辰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161,000,031 人民币普通股 1,161,000,031
HKSCC�NOMINEES�LIMITED 687,750,199 人民币普通股 687,750,199

王府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25,3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5,300,000
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聚富产品 98,357,500 人民币普通股 98,357,500

中航鑫港担保有限公司 73,573,353 人民币普通股 73,573,353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42,000,046 人民币普通股 42,000,046

钟燕 23,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3,500,000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分红产品 2 20,277,940 人民币普通股 20,277,940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投连－多策
略优选 10,424,475 人民币普通股 10,424,475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二零四组合 7,651,840 人民币普通股 7,651,84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第 2 大股东 HKSCC�NOMINEES�LIMITED 拥有的公司
H 股股份，为代表多个客户持有；第 3 大股东王府井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北辰集团的实际控制人
均为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未知其余
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
人。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
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4 公司一季度简要经营情况

二零二零年初突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对二零二零年一季度的中国经济产生较大影
响，各行各业包括房地产行业及服务业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 由于疫情的爆发及相关防控措
施的开展，报告期内公司房地产开发业务的开工、竣工及销售面积，投资物业和酒店的出租率
及入住率受到一定影响。

2020 年 1-3 月，就房地产开发而言，在土地储备方面，公司无新增房地产储备，总土地储备
710.54 万平方米，权益土地储备 650.96 万平方米；在工程建设方面，公司实现新开工面积 26.32
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18.89%，开复工面积 662.18 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7.00%，本期无新增竣工面
积；在项目销售方面，公司实现销售面积 8.81 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52.45%，销售金额 16.25 亿
元，同比下降 35.86%。

2020 年 1-3 月，就持有型物业而言，会议中心业态，项目总建筑面积 32.88 万平方米，实现
总经营收入 3,206.07 万元； 写字楼业态， 项目总建筑面积 44.84 万平方米， 实现总经营收入
16,580.51 万元；酒店业态，项目总建筑面积 28.43 万平方米，实现总经营收入 5,156.44 万元；公
寓业态，项目总建筑面积 18.43 万平方米，实现总经营收入 3,933.76 万元。

三、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20年 3月 31
日

2019年 12月 31
日 增减变动金额 增减变动

比率(%) 主要变动原因

应收账款 85,775,965 55,241,187 30,534,778 55.28
主要是由于公司本
期经营性应收款项
增加所致

预付款项 113,709,548 208,202,163 -94,492,615 -45.39
主要是由于公司本
期预付土地价款转
入存货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79,105,919 125,184,965 -46,079,046 -36.81
主要是由于公司本
期支付上年末计提
的工资所致

应付债券 3,638,128,903 1,548,298,593 2,089,830,310 134.98

主要是由于公司本
期债券回售期结束
由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负债转入应付
债券及本期发行债
券所致

项目 2020年 1-3月 2019年 1-3月 增减变动金额 增减变动
比率(%) 主要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2,484,153,878 5,042,944,146 -2,558,790,268 -50.74

主要是由于公司发
展物业受结算周期
的影响，本期可结
算面积同比减少，
以及受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疫情的影
响，本期投资物业
收入同比减少所致

营业成本 1,553,000,949 2,927,326,089 -1,374,325,140 -46.95
主要是由于公司本
期营业收入减少所
致

税金及附加 270,426,782 578,945,248 -308,518,466 -53.29
主要是由于公司本
期营业收入减少所
致

财务费用 105,432,770 55,113,780 50,318,990 91.30
主要是由于公司本
期融资规模增加所
致

投资收益 10,465,814 -268,050 10,733,864 4,004.43
主要是由于公司本
期合联营企业实现
盈利增加所致

利润总额 329,151,566 1,219,876,804 -890,725,238 -73.02
主要是由于公司本
期营业收入减少所
致

所得税费用 85,005,928 315,772,584 -230,766,656 -73.08
主要是由于公司本
期利润总额减少所
致

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97,102,141 819,720,918 -622,618,777 -75.95主要是由于公司本

期利润减少所致

基本每股收益 0.05 0.24 -0.19 -79.17

主要是由于公司本
期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减少所
致

项目 2020年 1-3月 2019年 1-3月 增减变动金额 增减变动
比率(%) 主要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660,927,139 -3,061,148,225 2,400,221,086 78.41

主要是由于公司本
期购买商品、接受
劳务支付的现金减
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3,024,973 143,107,467 -146,132,440 -102.11

主要是由于公司本
期收回投资收到的
现金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827,656 374,282,019 -377,109,675 -100.76

主要是由于公司本
期取得借款收到的
现金减少所致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为提升本公司资产完整性和经营稳定性，2019 年 9 月 27 日，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五

次会议审议通过，拟以现金收购控股股东北辰集团持有的亚运村大宗地土地使用权。 亚运村大
宗地共计 235,516.67 平方米，不含税的初步评估值约为人民币 47.39 亿元，根据交易双方签署
的附生效条件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书》，最终转让价格以具备相关资格的第三方资产评估
机构对转让地块所进行评估， 且经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所核准的评估价
值为依据，由北辰集团和本公司双方最终确认。该交易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和 H 股类别股东
会议审议。详情请见 2019 年 9 月 28 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北辰实业关联交易公告》
（公告编号：临 2019-046）、《北辰实业关于控股股东拟变更有关承诺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9-047）、《北辰实业第八届第四十五次董事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临 2019-048）、《北辰实
业第八届第七次监事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9-049）等系列公告。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

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贺江川

日期 ：2020 年 4 月 28 日

证券代码：601588 证券简称：北辰实业 公告编号：2020-027
债券代码：122351 债券简称：14 北辰 02
债券代码：135403 债券简称：16 北辰 01
债券代码：151419 债券简称：19 北辰 F1
债券代码：162972 债券简称：20 北辰 01

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报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二号 — 房地产》 的要求， 本公司
2020 年第一季度主要经营数据如下：

一、2020 年第一季度经营情况概述
二零二零年初突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对二零二零年一季度的中国经济产生较大影

响，各行各业包括房地产行业及服务业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 由于疫情的爆发及相关防控措
施的开展，报告期内公司房地产开发业务的开工、竣工及销售面积，投资物业和酒店的出租率
及入住率受到一定影响。

2020 年 1-3 月，就房地产开发而言，在土地储备方面，公司无新增房地产储备，总土地储备
710.54 万平方米，权益土地储备 650.96 万平方米；在工程建设方面，公司实现新开工面积 26.32
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18.89%，开复工面积 662.18 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7.00%，本期无新增竣工面

积；在项目销售方面，公司实现销售面积 8.81 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52.45%，销售金额 16.25 亿
元，同比下降 35.86%。

2020 年 1-3 月，就持有型物业而言，会议中心业态，项目总建筑面积 32.88 万平方米，实现
总经营收入 3,206.07 万元； 写字楼业态， 项目总建筑面积 44.84 万平方米， 实现总经营收入
16,580.51 万元；酒店业态，项目总建筑面积 28.43 万平方米，实现总经营收入 5,156.44 万元；公
寓业态，项目总建筑面积 18.43 万平方米，实现总经营收入 3,933.76 万元。

由于房地产项目租售过程中存在各种不确定性，上述数据可能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存在
差异，请投资者审慎使用，相关阶段性数据以本公司定期报告为准。

特此公告。
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4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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